
（上接 B5 版）

７

、公司本次交易及签订的相关股份认购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股东大会批

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关于本次资产评估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份（简称“标的资产”）由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担任评估机构

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具备证券业务资格，评估机构与有关 交易各方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２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 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公司本次对标的资产的收购价格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最终交易价格。 评估结果和交易价格公允反映了标的资产

的价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本次资产评估的相关事项。

独立董事：林志扬、郑学军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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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冠福家用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拟认购冠福家用向其定向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上述交易尚需获得冠福家用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释 义

除非上下文义另有所指，本报告书中下列用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冠福家用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能特科技、标的公司、 指 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资产、交易标的 指 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指 冠福家用向陈烈权等

１６

名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拥有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

杭州联创 指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红杉投资 指 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满博投资 指 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合赢 指 新疆合赢成长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杭州永宣 指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能特投资 指 荆州市能特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轮投资 指 浙江万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得投资 指 海得汇金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闻舟实业 指 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国籍 长期居留地

其他国家

／

地区

居留权

陈烈权 男

４２１０８１１９６３０７１９＊＊＊＊

石首市绣林街道笔架山路 中国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陈烈权与上市公司不存在控制关系。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陈烈权未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二节 持股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因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以其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冠福家用向其定向发行的新股而导致的，本次交易完成后，能特科技成为冠福家用的子

公司，陈烈权将成为上市公司股东。

陈烈权通过本次权益变动，将所持能特科技股权注入上市公司，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实现自身的股权收益，另一方面能特科技也将依

托上市公司平台获得进一步发展。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本次冠福家用向其定向发行的新股形成的。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冠福家用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陈烈权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陈烈权拟以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冠福家用定向发行的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股普通股股份。 若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发行价格为

６．０１

元

／

股，融资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则陈烈权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上市公司

１２．９６％

股权。

本次交易中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的最终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三、权益变动涉及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冠福家用与能特科技全体股东签署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主体

收购方暨甲方：冠福家用

资产出让方暨乙方：包括“乙方一”和“乙方二”

乙方一：陈烈权 、蔡鹤亭、王全胜、能特投资、秦会玲、张光忠、陈 强、代齐敏

乙方二：杭州联创、杭州永宣、满博投资、万轮投资、红杉投资、新疆合赢、海得投资、陈晓松

（二）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乙方各方合计持有的能特科技

１００％

的股份。 截至协议签署日，乙方各方持有标的公司的股份及拟向甲方出让的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持有股份数（股）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

） 拟出让股份数（股） 拟出让的股份比例（

％

）

陈烈权

４６

，

７２２

，

５７８ ３８．９４ ４６

，

７２２

，

５７８ ３８．９４

蔡鹤亭

１７

，

１２１

，

９９５ １４．２７ １７

，

１２１

，

９９５ １４．２７

杭州联创

８

，

８９６

，

８１５ ７．４１ ８

，

８９６

，

８１５ ７．４１

红杉投资

８

，

６８４

，

７４５ ７．２４ ８

，

６８４

，

７４５ ７．２４

满博投资

８

，

４８８

，

５０９ ７．０７ ８

，

４８８

，

５０９ ７．０７

新疆合赢

５

，

８５６

，

０００ ４．８８ ５

，

８５６

，

０００ ４．８８

杭州永宣

４

，

８５２

，

９２５ ４．０４ ４

，

８５２

，

９２５ ４．０４

王全胜

４

，

１５５

，

５５４ ３．４７ ４

，

１５５

，

５５４ ３．４７

能特投资

３

，

５７３

，

５５４ ２．９８ ３

，

５７３

，

５５４ ２．９８

秦会玲

３

，

４６４

，

１９７ ２．８９ ３

，

４６４

，

１９７ ２．８９

万轮投资

３

，

３３６

，

３０６ ２．７８ ３

，

３３６

，

３０６ ２．７８

海得投资

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２．４４ 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２．４４

陈晓松

１

，

４８８

，

８０８ １．２４ １

，

４８８

，

８０８ １．２４

张光忠

１４８

，

２８１ ０．１２ １４８

，

２８１ ０．１２

陈 强

１４８

，

２８１ ０．１２ １４８

，

２８１ ０．１２

代齐敏

１３３

，

４５２ ０．１１ １３３

，

４５２ ０．１１

合 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１８０

，

６７８．６９

万

元。 据此，经各方协商后确定标的股份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各方同意，本次冠福家用购买资产向乙方各方支付现金对价及发行股份的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交易各方转让股份的交易对价（万元） 现金支付交易对价金额（万元） 股份支付交易对价金额（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陈烈权

７８

，

３５４．８８７３ ２１

，

５８０．６１０６ ５６

，

７７４．２７６７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蔡鹤亭

２８

，

７１３．９９７５ ７

，

９０８．４４８６ ２０

，

８０５．５４８９ ３４

，

６１８

，

２１８

杭州联创

１０

，

６７６．１７８０ ２

，

９４０．４４７６ ７

，

７３５．７３０４ １２

，

８７１

，

４３２

红杉投资

１０

，

４２１．６９４０ － １０

，

４２１．６９４０ １７

，

３４０

，

５８９

满博投资

１０

，

１８６．２１０８ ２

，

８０５．５００２ ７

，

３８０．７１０６ １２

，

２８０

，

７１６

新疆合赢

７

，

０２７．２０００ １

，

９３５．４４１１ ５

，

０９１．７５８９ ８

，

４７２

，

１４５

杭州永宣

５

，

８２３．５１００ １

，

６０３．９１９１ ４

，

２１９．５９０９ ７

，

０２０

，

９５０

王全胜

６

，

９６８．９６４０ １

，

９１９．４０１６ ５

，

０４９．５６２４ ８

，

４０１

，

９３４

能特投资

５

，

９９２．９３６１ １

，

６５０．５８２７ ４

，

３４２．３５３４ ７

，

２２５

，

２１４

秦会玲

５

，

８０９．５４１７ １

，

６００．０７１９ ４

，

２０９．４６９８ ７

，

００４

，

１０９

万轮投资

４

，

００３．５６７２ １

，

１０２．６６８０ ２

，

９００．８９９２ ４

，

８２６

，

７８７

海得汇金

３

，

５１３．６０００ ９６７．７２０５ ２

，

５４５．８７９５ ４

，

２３６

，

０７２

陈晓松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 －

张光忠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６８．４８９３ １８０．１８１５ ２９９

，

８０３

陈 强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６８．４８９３ １８０．１８１５ ２９９

，

８０３

代齐敏

２２３．８０２２ ６１．６３９９ １６２．１６２３ ２６９

，

８２１

合 计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三）支付方式

１

、现金支付

甲方本次向交易对方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为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对价的现金首先来源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超出募集配套资金部分或配套资金未能募

集成功的，由冠福家用以自筹资金支付。

上述现金支付时间如下：

（

１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资产重组后，冠福家用应尽快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程序。 冠福家用应于募集配套资金到账并由冠福家用聘请具备相关资

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募集资金出具验资报告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各方支付本次交易的全部现金。 如募集配套资金不足以支付现金对价，则在前述验资报告

出具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甲方应以其它方式自筹资金向乙方完成支付全部的现金对价。

乙方各方应在收到各自的现金对价后分别向甲方出具收据。

（

２

）如冠福家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的，则冠福家用应在本次交易的配套资金未能募集成功公告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以自筹资金支付本项应

付的现金对价。

２

、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

１

元。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

６．０１

元

／

股。

甲方关于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均价计算公式为：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甲方于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各方将对上述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调整。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Ｐ０

，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Ｎ

，每股派息为

Ｄ

，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Ｐ１

（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如计算结果存在三位或三位以上

小数的，则无论第三位数值如何，均采取进位制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１

）派息：

Ｐ１＝Ｐ０-Ｄ

；（

２

）送股或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３

）除权、除息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

Ｄ

）

／

（

１＋Ｎ

）

如未发生价格调整事项，则

６．０１

元

／

股即为本次发行价格；如发生前述价格调整事项，则调整后的价格为本次发行价格。

甲方向乙方发行的总股份数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支付的金额）

÷

发行价格），并经甲方股东大会批准后，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为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股，对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

２．５７

元，乙方同意豁免甲方支付。

（四）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各方最迟应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完成如下交割：

１

、乙方将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 具体交割安排如下：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交易对方有义务促使标的公司在甲方通知后的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标的资产交割涉及的股东变更登记手续及标的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更手续，使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资产过户至甲方名下，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变更备案登

记。

２

、甲方向乙方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发行的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至乙方名下，且甲方向乙方支付完毕全部现金。 具体交

割安排如下：

（

１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甲方应尽快启动向乙方发行股份，在甲方聘请具备相关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资产过户出具验资报告后，甲方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登记手续，交易对方应提供必要配合。

（

２

）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交易后，甲方应尽快启动本次交易配套资金的募集，并根据协议约定向乙方各方支付全部现金。

（五）过渡期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损益归属期间指自本次交易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不包括基准日当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止的期间。 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

的损益及数额应由协议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

６０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

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的利润和亏损的具体金额根据“过渡期损益报告”确定。 过渡期损益报告指各方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

资产交割完成后对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出具的报告。

标的公司在损益归属期间所产生的盈利由甲方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乙方一各方按各自向甲方转让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以现金方式于“过渡期损益报告”

出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内全额补偿给甲方。

（六）盈利预测补偿

１

、根据“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公司拟实现的净利润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

相关规定，乙方一承诺：本次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三个会计年度（含重组实施完毕当年，即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以下称“利润补偿期间”）能特科技实现的净

利润不低于

１５

，

０３０

万元、

１８

，

１６７

万元、

２２

，

７２２

万元。 （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数”）。

如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晚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根据审核要求需延长上述利润补偿期间的，各方同意追加

２０１７

年为利润补偿期间，且乙方一承诺

２０１７

年能

特科技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能特科技

２０１７

年盈利预测数，即

２３

，

５２２

万元。

如能特科技在利润补偿期间因对外投资而控制其他企业的，则本协议所称的净利润、承诺净利润数、净利润实现数、实际净利润、累积净利润实现数均指能

特科技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２

、乙方一承诺：如在利润补偿期间经审计能特科技累积实际净利润不足承诺净利润数的，则由乙方一按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和股份对价的比例

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按本协议的约定向甲方进行利润补偿。

３

、若在利润补偿期间经审计能特科技累积净利润实现数不足承诺数的，冠福家用应在其每个利润补偿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１０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乙

方一应补偿金额，并根据乙方一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状态情况确定补偿方案并启动实施补偿应履行的法定程序。 在相应法定程序履行完毕后，乙方一应在

接到冠福家用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按以下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即利润差额）：

（

１

）当年度应补金额的计算公式

Ａ．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实现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已补

偿金额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ａ

）前述净利润数如能特科技新增控制企业的，则按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数确定；（

ｂ

）累积补偿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在

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０

时，按

０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回冲。

Ｂ．

乙方一以现金及股份的方式补足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具体以现金及股份补偿的金额为：

当年度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

乙方一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对价

／

乙方一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交易对价

＊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

当年度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

＝

当年度应补偿金额

－

当年度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额。

（

２

）补偿方式

Ａ．

对于股份补偿部分，冠福家用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乙方一当年度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冠福家用在每个利润补偿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２

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并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后的

３

个月内办理完

毕回购注销事宜。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

当年度以股份进行补偿的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乙方一各方需补偿的股份数量

＝

乙方一各方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占乙方一合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的比例

×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ａ

）如冠福家用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ｂ

）乙方一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甲方；（

ｃ

）依据上述公式

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由乙方一以现金支付。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一各方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乙方一各方以现金补偿。

Ｂ．

对于现金补偿部分， 乙方一各方需补偿的金额

＝

乙方一各方本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占乙方一合计转让标的公司股份的比例

×

当年度以现金进行补偿的金

额。

乙方一各方应在收到冠福家用通知后的

３０

日内支付完毕。

４

、由于司法判决或其他原因导致乙方一在股份锁定期内转让其持有的全部或部份上市公司股份，使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或

其本次认购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乙方一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如由于乙方一中存在在甲方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则其每年转让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股份总数

２５％

导致该其当年可转让的股份不足以履行本

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该其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５

、在利润补偿期限届满时，由冠福家用聘请合格审计机构在不晚于冠福家用前

１

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

１

个月内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

意见。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利润补偿期限内乙方一已支付的补偿金额”，则乙方一应向冠福家用另行补偿。

（

１

）减值测试需补偿的金额计算公式为：

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利润补偿期内乙方一已支付的补偿金额。

（

２

）补偿方式：

减值测试后如确定乙方一需履行另行补偿义务的，则由乙方一以股份补偿的方式向甲方履行补偿义务，具体为：

减值测试需补偿股份数量

＝

减值测试需补偿金额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以上公式运用中，应遵循：（

ａ

）如冠福家用在利润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上述公式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

应补偿股份数量

×

（

１＋

转增或送股比例）；（

ｂ

）乙方一所需补偿的股份于交割日至补偿股份时期间已获得的对应现金股利部分一并补偿给甲方；（

ｃ

）依据上述公式

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由乙方一以现金支付。

冠福家用将以总价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定向回购乙方一按照前述标准确定的应予以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予以注销。

冠福家用在合格审计机构对减值测试出具专项审核意见后的

２

个月内就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并在公告股东大会决议之日后的

３

个月

内办理完毕回购注销事宜。

如按以上方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股份数量大于乙方一各方届时持有的股份数量时，差额部分由乙方一各方以现金补偿。

乙方一各方对履行前述约定的盈利预测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义务相互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６

、盈利预测补偿义务不因依据中国法律产生的生效司法判决、裁定或其他情形而导致乙方一依本协议约定获得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发生所有权转移而予以

豁免。

７

、如因本协议第十八条约定的不可抗力导致利润补偿期间内标的公司实现的实际净利润累计数低于同期的承诺净利润累计数，各方可根据公平原则，本次

交易各方可协商一致，以书面形式对约定的补偿金额予以调整，并报经冠福家用股东大会和相关主管机关（如需要）审批。

（七）业绩奖励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合计超过承诺净利润数，则将三年累积实际净利润超出承诺净利润数部分的

３０％

（以

下简称“业绩奖励”）奖励给乙方一。

上述业绩奖励在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由甲方分三期支付给乙方一，各期支付比例分别为

４０％

、

３０％

、

３０％

，其中第一期支付时间为利润补偿期间最后一个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及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披露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之后每

１２

个月支付一期。

乙方一各方取得的业绩奖励

＝

乙方一各方本次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占乙方一各方合计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的比例

×

当期可分配业绩奖励。

（八）限售期

１

、乙方一各方认购取得的甲方股份的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从本次交易向乙方所发行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算，前述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下一个自然日即为解

禁日。

２

、乙方二各方认购取得的甲方股份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从本次交易向乙方所发行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算，前述限售期届满之日起的下一个自然日即为解

禁日。

３

、本次发行结束后，乙方由于甲方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但如该等取得的股份锁定期限长于本协议约定的期限，则

该部分锁定期限按照对应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九）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仍将独立、完整地履行其与员工的劳动合同，不因本交易产生员工分流安排问题（员工自己提出辞职的除外）。

１

、标的公司的公司治理

（

１

）标的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和职权

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董事会将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冠福家用委派三名，另两名由陈烈权、蔡鹤亭委派。

标的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的下列事项应经过标的公司董事会包括陈烈权、蔡鹤亭委派董事在内的四名以上（含四名）董事同意：（

１

）批准、修改标的公司

的年度经营计划和预算；（

２

）业务方向发生重大变化，或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３

）任免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４

）决定主要经营团队成员、届时在职员工

的薪酬及福利、员工激励；（

５

）任何超过董事长或总经理权限范围的担保、抵押或设定其他负担；任何赠与或提供财务资助；任何放弃知识产权等权益的行为；（

６

）

任何超过董事长或总经理权限范围的对外投资（包括子公司的对外投资）、合资、合作等；（

７

）任何超过董事长或总经理权限范围的租入或租出公司的重大资产；

（

８

）超过董事长或总经理权限范围的银行贷款或对外提供借款；（

９

）与甲方、标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１０

）聘任或解聘公司的审

计机构，改变会计政策、资金政策。

（

２

）标的公司的董监高安排

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由陈烈权、蔡鹤亭委派；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由公司董事会聘任。

在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董事会应当充分授权标的公司总经理全权决定标的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计划以及标的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采购、销售等事

宜。

利润补偿期间，除陈烈权主动辞去职务或丧失《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甲方同意不对其行使罢免或解除其职务的权

利，甲方将确保陈烈权对标的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经营管理权利。

利润补偿期间，标的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人由甲方委派。

乙方应在标的资产交割日起

７

个工作日内安排人员向甲方指定的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向其提供包括标的公司（包括其附属子公司）的账册、报表、凭证、公

章、印鉴、合同

／

财务专用章、证照、资产、批文、技术资料、工程文件、决议、记录、报告、合同等全部文件、资料和物品。

２

、核心团队的聘任准则和合同

（

１

）聘用期

为保证标的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及利益，陈烈权、蔡东伟、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郭晓勇、杨剑作为标的公司的核心团队人员应与标的公司签订期限

不短于

３

年的《劳动合同》（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计算），且在标的公司不违反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不得单方解除与标的公司的劳动合同，但以下情形

除外：

①

经甲方同意，标的公司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主动和该等核心团队人员解除劳动合同；

②

该等核心团队人员死亡、失踪、退休、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

劳动能力等原因离开公司的情况或甲方认可的其他情况。

（

２

）核心团队人员的竞业禁止

陈烈权、蔡东伟、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郭晓勇、杨剑作为标的公司的核心团队人员与标的公司应签署《保密与竞业禁止协议》，约定该等人员在标的

公司服务期间及离开标的公司后

２

年内不从事与标的公司相同或竞争的业务，同时标的公司应按照协议约定向相关核心团队成员支付竞业禁止补偿金。

（十）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１

、本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后成立。

２

、以下条款于各方签署后立即生效：

（

１

）第十九条违约责任第（

３

）款“本协议签订后至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前，除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约定之终止事项外，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协议终止的，

则甲方应向交易对方共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若因交易对方原因导致协议终止的，交易对方共应向甲方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违约金。 若本次交易未能通过中国

证监会审核的，则甲方、交易对方可就甲方购买标的股权事项另行协商后确定是否再次启动资产重组程序。 ”

（

２

）第十三条保密条款“除非根据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中小板上市规则或适用的上市公司与深交所签署的上市协议的要求，在未经其他各方

事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任何一方不得就本协议和

／

或本次交易的存在或内容发出任何公告、通告或披露。 任何一方对因商谈、实施本协议知悉的其他各方及关联

方的保密信息应予以保密。 ”

（

３

）第二十一条协议的变更、解除或终止“

①

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通过书面方式变更或解除。

②

未经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单

方面变更、修改或解除本协议中的任何条款。

③

本协议签署后，发生如下情形的，本协议任一方有权书面通知另一方终止或解除本协议。 但本协议任一方违反本

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故意延迟或未尽最大合理努力促使本协议生效及履行）的，无权依据本条约定终止或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６

个月内，甲方未

发出召开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股东大会的通知；本协议项下的本次交易经甲方股东大会审议后未获通过；本协议项下的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不予核

准或甲方撤回本次交易申请的；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后

１２

个月内未实施完毕的。 ”

３

、除上述条款外，本协议其他条款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

１

）甲方董事会、股东大会依据甲方的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

２

）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新疆合赢、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董事会或股东会（合伙人会议）根据其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及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

３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十一）合同附带的任何形式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

１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

１

）标的公司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日止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股东享有。

（

２

）甲方于本次交易实施完毕日之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

３

）标的公司在资产交割日前不得对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之滚存未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２

、标的公司的整体变更

乙方承诺在本次资产重组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将标的公司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承诺本次变更不会改变标的公司的注

册资本及股权结构。

３

、后续事项

甲方同意，后续甲方将根据标的公司实际发展需要向其增资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具体增资事宜由甲方和乙方一另行共同协商确定。

４

、林氏家族的承诺

冠福家用实际控制人林氏家族承诺如下：

（

１

）在利润补偿期内，冠福家用经公司会计师审计后之合并报表净利润扣除能特科技（含其下属子公司，如有）实现的净利润和能特科技因本次交易评估增

值形成的无形资产摊销部分造成的影响数后的净利润（含非经常性损益），将不会出现下列任一情形：

①

前两年任意一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或

②

第三

年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或

③

三年合计净利润低于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如出现上述任一情形，林氏家族承诺连带在相应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１０

日内以自有现金向冠福家用补足上述承诺利润和实际完成利润之间的差额部

分，并就同意就此事项出具承诺文件。

（

２

）在《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乙方一所持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内，林氏家族所持的冠福家用合计股份数不低

于本次交易发行给陈烈权、 蔡鹤亭所持的冠福家用合计股份数 （包括此后冠福家用进行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造成的陈烈权与蔡鹤亭的股份数调

整）。

（

３

）林氏家族同意配合陈烈权、蔡鹤亭提名董事候选人并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时投赞成票，促成陈烈权、蔡鹤亭合计取得冠福家用

２／９

的董事席位。

（十二）违约责任条款

１

、本协议任何一方均应遵守其声明和保证，履行本协议项下的义务。 除非不可抗力，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条款，均构成违约。 违约方均应赔偿因

其违约行为给协议其他方造成的损失以及因此支出的合理费用（含律师费、诉讼费、执行费等）。

２

、冠福家用应按本协议现金支付条款约定的时间付款，如逾期付款的，应根据逾期付款金额和逾期天数，每日按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五向交易对方支付

滞纳金，由甲方在收到乙方发出的滞纳金付款通知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乙方各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３

、本协议签订后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前，除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约定之终止事项外，若因甲方原因导致协议终止的，则甲方应向交易对方共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违约金；若因交易对方原因导致协议终止的，交易对方共应向甲方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违约金。若本次交易未能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则甲方、交易对

方可就甲方购买标的资产事项另行协商后确定是否再次启动资产重组程序。

４

、如因乙方原因导致标的公司未能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办理完毕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登记或本协议约定的资产交割后的工作交接的，则每延迟一日，乙

方应按本次交易价格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由乙方在收到甲方发出的违约金付款通知后

５

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５

、任何一方如发生本条第

２

项、第

４

项约定的违约行为，且该行为没有在

３０

个工作日内（“纠正期”）及时予以纠正，则该方应被视作根本性违约。 守约方可

以暂时停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部分或全部义务，直到违约方以令守约方满意的方式纠正了该等违约行为。 若守约方认为违约不可纠正，则自纠正期届满的

次日起，守约方有权随时向违约方发出关于解除本协议的书面通知，自书面通知送达违约方之日起，本协议即行解除。

６

、如任何一方发生本条第

５

项约定的根本性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解除的，除本条第

２

项、第

４

项所约定的违约金外，守约方还有权要求违约方恢复原状，并

根据第

１

项的约定同时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

７

、本协议约定的乙方需要承担违约责任的，则各单个主体根据其在本次交易中向甲方转让的标的公司股份占本次交易转让的标的公司总股份数的比例分

担。

８

、在本协议约定的利润补偿期间，如甲方未经陈烈权、蔡鹤亭同意或无明确法律、法规或规范要求依据，擅自修订标的公司章程中基于本协议第十四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内容制定的条款，或解除乙方一董事长或总经理职务的（但陈烈权、蔡鹤亭丧失《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资格的除外），

经陈烈权书面要求仍不予纠正的，从该等事项发生之日起，乙方一有权拒绝继续承担本协议约定的后续利润补偿责任。

四、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况及未来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重大交易，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暂无其他安排。

五、 本次用于认购上市公司新股的标的资产审计、评估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用于认购冠福家用定向发行股份的资产为其持有的能特科技的股权。 天健会计师对能特科技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的财务

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其出具的“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５９５２

号”《审计报告》，能特科技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净资产合计

２８

，

０３４．０５

万元，能特科技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１８

，

３９１．３９

万元、

２１

，

７１１．９９

万元、

１９

，

６２６．７９

万元，实现净利润

１

，

９９５．９２

万元、

５

，

０９３．７９

万元、

５

，

９１３．６５

万元。

坤元评估对能特科技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出具了“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评估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按收

益法评估价值为

１８０

，

６７８．６９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５４４．５０％

；按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

３６

，

３３０．９２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２９．６０％

，最终确定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

为评估结论。

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标的资产及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不存在质押等权利受限的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其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

七、 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及尚未履行的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能特科技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

１００％

能特科技股权转让给冠福家用。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冠福家用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相关议案。 同日，冠福家用与全体交易对方陈烈权、蔡鹤亭、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秦会玲、陈晓松、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新疆合赢、

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林福椿、

闻舟实业签署了《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和《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实业之附条件生效之股

份认购协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尚需提交冠福家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第四节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

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深交所的证券交易买卖冠福家用股票的行为。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六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陈烈权

2014年 8 月 14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陈烈权身份证复印件；

２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查报告；

５

、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供投资者查阅。

公司注册地址：福建省德化县浔中镇土坂村

公司办公地址：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土坂村冠福工业园

电话：

０５９５－２３５５１９９９

联系人：黄华伦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

股票简称 冠福家用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陈烈权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 湖北省石首市绣林街道笔架山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普通股

变动数量：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变动比例：

１２．９６％

（假设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发行价格为

６．０１

元

／

股，融资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无，不涉及）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冠福家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填表说明：

１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２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３

、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陈烈权

2014年 8 月 14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2014-069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与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通过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特定对象陈烈权、蔡鹤亭、王全胜、秦会玲、陈晓松、张光忠、陈强、代齐敏、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合赢成长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杭州永宣永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州市能特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万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得汇金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

份；同时，公司拟向林福椿先生、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

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陈烈权先生以其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本次公司向其定向发行新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陈烈权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陈烈权先生拟以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认购公司定向发行的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股普通股股份。若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成功，发行价格为

６．０１

元

／

股，融资总额为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则陈烈权先生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持有上市公司

１２．９６％

股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中涉及的陈烈权先生权益变动的最终股份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为准。

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同时披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陈烈权先生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2014-071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一般风险提示

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复牌。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冠福家用，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２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开市起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已经按有关规定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９

日开市起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

年

8

月

14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公司拟向特定对象陈烈权、蔡鹤亭、王全胜、秦会玲、陈晓

松、张光忠、陈强、代齐敏、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合赢成

长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杭州永宣永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荆州市能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万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海得汇金创业投

资江阴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特科技”）

100%

股权；同时，公司拟向林福椿先生、闻舟（上海）实业

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25%

，根据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确定本次募集资金不超过

6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

成后，公司将持有能特科技

100%

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

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募集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具体方案详见本公司

2014

年

8

月

18

日发布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如公司本次交易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

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导致本次交易事项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102� � � �证券简称:冠福家用 编号:2014-072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４

：

５０

时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本公司董事会议室

３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

５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７

、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

为准。

８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因故不

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４

）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二、会议议题

（一）会议议题如下：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２．１．１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２．１．２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１．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２．１．４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１．５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６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１．７

发行数量；

２．１．８

限售期安排；

２．１．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１０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２．１．１１

盈利预测补偿和业绩奖励；

２．１．１２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２．２

本次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

２．２．１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２．２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２．３

发行价格；

２．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２．５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２．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２．４．

本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本次交易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１０

、审议《关于公司与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１１

、审议《关于公司签署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２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要求，上述所有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

表决单独计票。 以上各项议案的详细内容，详见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

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

４

、登记地点：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２１０２

冠福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２１０２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情况如下：

序号 表决事项 对应申报价

总议案

１００

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２．１．１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２．０１

２．１．２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０２

２．１．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２．０３

２．１．４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０４

２．１．５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０５

２．１．６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０６

２．１．７

发行数量

２．０７

２．１．８

限售期安排

２．０８

２．１．９

上市地点

２．０９

２．１．１０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２．１０

２．１．１１

盈利预测补偿和业绩奖励

２．１１

２．１．１２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２．１２

２．２

本次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

２．２．１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１３

２．２．２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４

２．２．３

发行价格

２．１５

２．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１６

２．２．５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２．１７

２．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１８

２．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１９

２．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２．２０

２．４

本决议有效期

２．２１

３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５．００

６

关于《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７．００

８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８．００

９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９．００

１０

关于公司与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１０．００

１１

关于公司签署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

议》、《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１．００

１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１２．００

（

４

）输入委托股数。

上述总议案及其他议案在“买入股数”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Ａ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设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

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

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

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Ａ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Ｂ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Ｃ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Ｄ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００

时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

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２

、参会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

、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福建省德化县土坂村冠福产业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

邮政编码：

３６２５００

联 系 人：黄华伦 黄丽珠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５

）

２３５５１９９９

；（

０５９５

）

２３５５０７７７

联系传真：（

０５９５

）

２７２５１９９９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附件：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２．１

本次交易中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２．１．１

标的资产及交易对方

２．１．２

标的资产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２．１．３

本次交易中的现金支付

２．１．４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１．５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１．６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１．７

发行数量

２．１．８

限售期安排

２．１．９

上市地点

２．１．１０

标的资产过渡期损益安排

２．１．１１

盈利预测补偿和业绩奖励

２．１．１２

资产交割和违约责任

２．２

本次交易中的募集配套资金

２．２．１

股票发行种类和面值

２．２．２

股票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２．２．３

发行价格

２．２．４

发行数量

２．２．５

配套募集资金用途

２．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２．７

上市地点

２．３

本次交易涉及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置

２．４

本决议有效期

３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４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关于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盈利预测报告及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８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

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１０

关于公司与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

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１１

关于公司签署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之附

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

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２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相关事项的议案

注：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

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证券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上接 B5 版）

九、法律纠纷判决结果不利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为了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公司决定在成都市双流县投资建立创意设计产业孵化园，该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成都梦谷。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公司和明发集团签署《合同书》，双方就冠福家用在双流县投资的创意园项目对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相关事项进行了约定，后冠福家用向

明发集团提出《合同书》存在合法性问题，拟解除合同；明发集团拒绝解除并要求冠福家用继续履行合同，双方就此发生争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公司办理完毕成都梦谷的土地使用权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与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成都梦谷全部股权转让

给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累计支付给公司

６

，

１３０

万元。 目前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公司将上述款项作为往来款

挂账，并未计入损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明发集团就股权转让纠纷向厦门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厦门仲裁委裁决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将成都梦谷全部股权转让给明

发集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公司向厦门市中院提起诉讼，要求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厦门中院终审裁定驳回公司的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明发集团就上述股权转让纠纷向四川省双流法院提起诉讼：（

１

） 请求确认公司与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

２

）请求判令公司、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和成都梦谷立即共同负责将成都梦谷

１００％

股权恢复登记至公司名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因管辖权异议，双流法院

裁定将案件移送成都中院审理。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成都中院裁定该案中止诉讼。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明发集团和黄焕明（明发集团法定代表人）向双流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决双流工商局对成都梦谷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名称和股东变更登

记违法并撤销登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双流法院裁定驳回明发集团和黄焕明的起诉。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明发集团和黄焕明向成都中院上诉，要求判定支持其诉讼请求。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成都中院作出终审裁定，撤销双流法院的行政裁定书［编号：（

２０１３

）双流行初字第

４３

号］并将该案发回双流法院重新审理。

如果在上述明发集团针对双流工商局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最终判决明发集团胜诉，则成都梦谷

１００％

股权将撤销登记并恢复至公司名下，成为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同时，因公司向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转让成都梦谷

１００％

股权的协议已履行完毕，公司还将与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协商处理其

已支付的

６

，

１３０

万元等相关事宜。 因公司未将前期收到的上海智造空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的款项计入损益，故有关事项对当期损益的影响较小。

另外，根据厦门仲裁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下达的裁决书，公司应以明发集团已支付的

３

，

３００

万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向明发集团支付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起至公司履行完毕裁决确定义务日止期间的违约金，并支付有关律师代理费、仲裁费合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针对该事项已计提

了预计负债合计

１

，

１９６．８１

万元。

由于上述法律纠纷尚未完结，判决结果可能对公司不利，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十、股票价格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价格波动不仅取决于企业的经营业绩，还要受宏观经济周期、利率、资金供求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投资者心

理因素的变化而产生波动。 因此，股票交易是一种风险较大的投资活动，投资者对此应有充分准备。

股票的价格波动是股票市场的正常现象。 为此，公司提醒投资者必须具备风险意识，以便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同时，公司一方面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

公司最终目标，加强内部管理，努力降低成本，积极拓展市场，提高盈利水平；另一方面将严格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规则》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及时、充分、准确地进行信息披露，以利

于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

十一、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政策、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根据目前项目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本报告书（草案）及摘要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已在本报告书（草案）及摘要第十四节做出

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详细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义

本报告书（草案）及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一般释义

冠福家用、上市公司、本公司、公司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

林氏家族 指 林福椿先生、林文昌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父子四人

杭州联创 指 杭州联创永溢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红杉投资 指 天津红杉聚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满博投资 指 浙江满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疆合赢 指 新疆合赢成长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杭州永宣 指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能特投资 指 荆州市能特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轮投资 指 浙江万轮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得投资 指 海得汇金创业投资江阴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能特科技、标的公司 指 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中能特 指 美中能特医药化学科技（荆州）有限公司

闻舟实业 指 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同孚实业 指 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五天 指 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

燊乾矿业 指 陕西省安康燊乾矿业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 指 冠福家用向能特科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能特科技

１００％

的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本报告书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

审计基准日、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国泰君安、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坤元评估 指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报告》 指

“坤元评报 （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

及的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审计报告》 指 “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５９５２

号”《审计报告》

《备考审计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５８６

号”《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天健审（

２０１４

）

５９５５

号”《审核报告》

《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７１４９

号”《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冠福家用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北能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福建冠福现代家用

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

过渡期损益报告 指

冠福家用及交易对方认可的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于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对能特

科技在损益归属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出具的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ＷＩＮＤ

指 万得资讯数据库

成都梦谷 指 原成都明发商务城建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成都梦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明发集团 指 明发集团有限公司

默克、

Ｍｅｒｃｋ

指 美国默克制药公司

浙江医药 指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新和成 指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北大医药 指 北大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北沙 指 吉林北沙制药有限公司

巴斯夫、

Ｂａｓｆ

指 德国巴斯夫集团

ＳＩ Ｇｒｏｕｐ

指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Ｇｒｏｕｐ

，帝斯曼

２

，

３

，

６－

三甲基苯酚的供应商

帝斯曼、

ＤＳＭ

指 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

联化科技 指 联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太科技 指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昌科技 指 万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本化学 指 上海雅本化学有限公司

九九久 指 九九久股份有限公司

博腾股份 指 重庆博腾制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专业术语释义

精细化学 指 精细化学工业的简称，是化学工业中生产中间体和专用化学品的经济领域

中间体 指

精细化工主要产品，以苯、甲苯、萘和蒽等芳烃为基本原料，通过一系列有机合成而制得的化学

品，主要用于合成医药、农药、燃料等终端产品

ＣＦＣＩＡ

指

中国全国精细化工原料及中间体行业协作组，是由本领域化工生产、科研、贸易、应用、信息诸单

位及大专院校自愿参加组成的协作组织，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挂靠在中国化工信息中心

ＲＥＡＣＨ

法规 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

”，简称

ＲＥＡＣＨ

法规，是欧盟对

进入其市场的所有化学品进行预防性管理的法规，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１

日生效

原料药（

ＡＰＩ

） 指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

ＡＰＩ

），即药物活性成分，具有药理活性，可用于药品生产的化学

物质

创新药 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 Ｄｒｕｇ

、

Ｎｅｗ Ｄｒｕｇ

，经过药物发现、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全部或者部分研发过程得到的

药品，该药品一般在研发阶段即申请化合物、适应症等专利，在通过新药申请获得批准则可上市

销售

仿制药 指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Ｄｒｕｇ

，又称通用名药，即以其有效成分的化学名命名的，模仿业已存在的创新药，在药学

指标和和治疗效果上与创新药是完全等价的药品

孟鲁司特钠 指 一种治疗哮喘和抗呼吸道过敏的特效药

ＭＫ１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全称为

３－

［（

Ｅ

）

－２－

（

７－

氯

－２－

喹啉基）乙烯基］苯甲醛，用于合成孟鲁司特钠

ＭＫ２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全称为

１－

［

３－

（（

Ｅ

）

－２－

（

７－

氯

－２－

喹啉基）乙烯基苯基］

－２－

丙烯

－１－

醇，用于合成

孟鲁司特钠

ＭＫ３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全称为（

Ｅ

）

－２－

［

３－

［

３－

［

２－

（

７－

氯

－２－

喹啉基）乙烯基］苯基］

－３－

氧代丙基］苯甲酸

甲酯，用于合成孟鲁司特钠

ＭＫ４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全称为（

２－

［

３－

（

Ｓ

）

－

［

３－

［

２－

（

７－

氯

－２－

喹啉基）乙烯基］苯基］

－３－

羟基丙基］苯甲

酸甲酯），用于合成孟鲁司特钠

ＭＫ５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全称为（

２－

［

２－３－

（

Ｓ

）

－

［

２－

（

７－

氯

－２－

喹啉基）乙烯基苯基］

－３－

羟基丙基］苯基）

－

２－

丙醇，用于合成孟鲁司特钠

维生素

Ｅ

指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Ｅ

，一种脂溶性维生素，又称生育酚，是最主要的抗氧化剂之一

２

，

５－

二甲基苯酚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可用于合成吉非罗齐

２

，

３

，

６－

三甲基苯酚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用于合成

２

，

３

，

５－

三甲基氢醌

２

，

３

，

５－

三甲基氢醌 指 一种医药中间体，用于合成维生素

Ｅ

的两大主环之一

手性药物 指

是指药物分子结构中引入手性中心后， 得到的一对互为实物与镜像的对映异构体。 这些对映异

构体的理化性质基本相似，仅仅是旋光性有所差别，分别被命名为

Ｒ－

型（右旋）或

Ｓ－

型（左旋）、

外消旋。

溴环合物 指 一种用于合成原料药喷他佐辛的中间体

盐酸洛贝林中间体 指 一种用于合成盐酸洛贝林的重要中间体

盐酸洛贝林 指 一种呼吸衰竭的抢救用药

ＤＰＭＰ

指 一种用于新药研发的中间体

手性

Ｂｉｎｏｌ

酸 指 氨基酸合成中的手性拆分剂

白三烯 指

一种由花生四烯酸（

ＡＡ

）经

５－

脂氧合酶（

５－ＬＯＸ

）途径代谢产生的一组炎性介质。 体外实验表明，

它对人体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作用较组胺、血小板活化因子（

ＰＡＦ

）强约

１

，

０００

倍，它尚可刺激黏

液分泌，增加血管通透性，促进黏膜水肿形成。

异植物醇 指 一种生产维生素

Ｅ

和维生素

Ｋ

的主要原料

吉非罗齐 指 一种用于治疗高脂血症的特效药

叔丁基亚磺酰胺 指 一种用于手性合成的高效中间体

溴环合物 指 一种用于合成原料药喷他佐辛的关键中间体

萘乙胺 指 一种用于合成西那卡塞的重要中间体

氨基茚满 指 一种用于合成雷沙吉兰的中间体

氨基茚满盐酸盐 指 一种用于合成雷沙吉兰中间体

阿拉明（重酒石酸间羟胺） 指 一种具有两个手性中心的休克急救药

溴芬酸钠 指

２－

氨基

－３

苯甲酰基苯乙酸类衍生物之一， 能抑制环氧合酶介导的前列腺素类炎症介质的合成，

是最有效的环氧合酶抑制剂之一，具有强力消炎镇痛的作用。

３－

羟基苯硼酸 指 一种化工产品，为许多精细化工产品的原料

手性

ＢＩＮＯＬ

指 是有机合成原料及染料中间体

帕拉米韦 指 一种新开发的环戊烷衍生物流感病毒感染症治疗药物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中，冠福家用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能特科技的全部股权。 交易对方为能特科技的全体股东，具体包括陈烈权、蔡

鹤亭、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秦会玲、陈晓松

８

名自然人股东，及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新疆合赢、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

８

家

机构股东。 本次交易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表：

转让方姓名

／

名称

转让标的公司

股份数量（股）

交易对价（万元）

支付方式

支付股份（股） 支付现金（万元）

陈烈权

４６

，

７２２

，

５７８ ７８

，

３５４．８８７３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２１

，

５８０．６１０６

蔡鹤亭

１７

，

１２１

，

９９５ ２８

，

７１３．９９７５ ３４

，

６１８

，

２１８ ７

，

９０８．４４８６

杭州联创

８

，

８９６

，

８１５ １０

，

６７６．１７８０ １２

，

８７１

，

４３２ ２

，

９４０．４４７６

红杉投资

８

，

６８４

，

７４５ １０

，

４２１．６９４０ １７

，

３４０

，

５８９ －

满博投资

８

，

４８８

，

５０９ １０

，

１８６．２１０８ １２

，

２８０

，

７１６ ２

，

８０５．５００２

新疆合赢

５

，

８５６

，

０００ ７

，

０２７．２０００ ８

，

４７２

，

１４５ １

，

９３５．４４１１

杭州永宣

４

，

８５２

，

９２５ ５

，

８２３．５１００ ７

，

０２０

，

９５０ １

，

６０３．９１９１

王全胜

４

，

１５５

，

５５４ ６

，

９６８．９６４０ ８

，

４０１

，

９３４ １

，

９１９．４０１６

能特投资

３

，

５７３

，

５５４ ５

，

９９２．９３６１ ７

，

２２５

，

２１４ １

，

６５０．５８２７

秦会玲

３

，

４６４

，

１９７ ５

，

８０９．５４１７ ７

，

００４

，

１０９ １

，

６００．０７１９

万轮投资

３

，

３３６

，

３０６ ４

，

００３．５６７２ ４

，

８２６

，

７８７ １

，

１０２．６６８０

海得投资

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３

，

５１３．６０００ ４

，

２３６

，

０７２ ９６７．７２０５

陈晓松

１

，

４８８

，

８０８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张光忠

１４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２９９

，

８０３ ６８．４８９３

陈强

１４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２９９

，

８０３ ６８．４８９３

代齐敏

１３３

，

４５２ ２２３．８０２２ ２６９

，

８２１ ６１．６３９９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４８

，

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总股份数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支付的金额）

÷

发行价格，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为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股，对

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

２．５７

元，交易对方同意豁免公司支付。

冠福家用拟向林福椿、闻舟实业发行股份以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其余募集配

套资金用于对标的公司增资、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相关费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收购对价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之和）的

２５％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展陷入困境，转型发展引入新增长点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日用陶瓷等家用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受原材料、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财务费用较大等因素的影响，公司营业成本及期

间费用较高，经营面临很大压力。虽然公司

２０１２

年扭亏为盈，

２０１３

年也保持盈利，但主要来源于投资性房地产收益。现有的陶瓷等产品市场环境不利的状况并未

实质性改变，未来发展前景也并不乐观。

综合考虑现有业务的盈利能力和未来的发展前景，冠福家用需要寻求转型发展的机会，布局前景更好的行业。 按照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仅凭借企业自身力

量向新业务或新领域拓展，通常周期较长、投入较大，容易错失市场时机。 公司依托综合资源，选择外延式发展，通过并购具有较强经营实力、技术实力、优秀管理

团队的优质企业，是现阶段实现企业快速成长的一种更为有效的方式。 冠福家用通过并购优质资产，能够降低公司在新业务领域的投资风险、节约探索成本，同

时提高发展效率，迅速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从而快速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实现良性发展，提高抗风险能力。

（二）标的公司技术优势突出，盈利能力良好

能特科技的主营业务为医药中间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其生产的主要产品包括孟鲁司特钠中间体、

２

，

３

，

５－

三甲基氢醌、

２

，

３

，

６－

三甲基苯酚与

２

，

５－

二甲

基苯酚等。 近年来，能特科技抓住行业发展契机实现了快速发展，依托于突出的研发能力，坚持对多种医药中间体合成技术进行研究，对生产工艺进行持续的创

新，始终贯彻绿色环保理念，得到市场高度认同，建立了突出的市场竞争优势。

自

２０１０

年设立以来，能特科技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在行业内确立了相对领先的技术优势。 能特科技的技术优势主要体现于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以及与之相关

的工艺革新能力，具体表现于两方面：一方面围绕核心技术展开技术升级和延伸，拓展产品领域；而另一方面对已有产品的技术革新与工艺改良，通过持续的工

艺革新，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取得行业竞争优势。 能特科技已先后获得

１４

项相关国家专利。 为进一步巩固在化学合成领域的技术优势，能特科技与武汉大学、长

江大学等高校科研单位展开深度合作，建立院士科研工作站，实行产学研一体化模式。

能特科技的主导产品中：

ＭＫ５

是控制哮喘和呼吸道过敏的特效药孟鲁斯特钠的关键中间体，下游市场规模巨大；

２

，

３

，

５－

三甲基氢醌是合成维生素

Ｅ

的主环，

２

，

３

，

６－

三甲基苯酚是合成

２

，

３

，

５－

三甲基氢醌的主要原材料，

２

，

５－

二甲基苯酚可自用于合成

２

，

３

，

６－

三甲基苯酚，也作为吉非罗齐中间体或农药中间体出售。 依靠

稳定成熟的创新生产工艺、大规模的连续生产和可靠的产品质量，能特科技的主要产品一直供不应求。

受益于持续研发带来的创新工艺，能特科技主导产品的成本、品质、规模等方面建立了显著的市场优势，主营业务发展迅速。 能特科技预计未来几年的盈利

能力将不断提高，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实现的净利润将不低于

１５

，

０２９．９９

万元、

１８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２２

，

７２１．６５

万元。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提升冠福家用整体实力，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 “天健审 （

２０１４

）

５９５２

号”《审计报告》，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能特科技的总资产分别是

３６

，

８０１．９０

万元、

５４

，

１９３．２３

万元、

６３

，

７６９．７２

万元，净资产分别是

１８

，

８７４．０２

万元、

２３

，

３２０．３９

万元、

２８

，

０３４．０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能特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是

１８

，

３９１．３９

万

元、

２１

，

７１１．９９

万元、

１９

，

６２６．７９

万元，净利润分别是

１

，

９９５．９２

万元、

５

，

０９３．７９

万元、

５

，

９１３．６５

万元。能特科技资产规模增长快速，盈利能力较强。根据坤元评估出具

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评估报告》，能特科技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预计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５

，

０２９．９９

万元、

１８

，

１６６．３６

万元、

２２

，

７２１．６５

万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冠福家用的资产负债率将得到有效降低，资本结构更为优化，偿债压力和财务风险将得到明显控制。 若能特科技顺利实现承诺的利润，则

冠福家用的盈利水平将得到大幅提升。 本次交易将增强冠福家用的整体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全体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二）利用上市公司平台，实现协同效应，加快业务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能特科技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的主营业务是医药中间体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行业具有资本密集型和人才

密集型的特征，依托上市公司平台，将有利于标的公司的业务快速发展。

能特科技处于业务快速扩张期，为抓住市场机会，急需大量的运营资金及资本投入。 但由于其自身的资本积累有限，资金筹措渠道较少，业务发展存在瓶颈。

而冠福家用作为上市公司，拥有对接资本市场、资金筹措渠道广的优势。 并购完成后，可以在资金筹措方面给予能特科技有力的支持，协助能特科技实现业务的

快速扩张。 鉴于能特科技良好的盈利前景，通过并购能特科技并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可以提升冠福家用的资金运用效率，为公司和股东创造更大的效益。

此外，能特科技虽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在未来如果不能持续引进、培养相关领域的高端技术人才，将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下降的风险。 冠福家用

作为上市公司，对人才的激励手段更加丰富，有利于吸引高层次人才，建立规范高效的研发体系。 并且，冠福家用已在上海建立了运作良好的工业园区，未来能特

科技有可能依托上市公司部分业务立足上海的区位优势，引进更多的高端人才，从而进一步提升能特科技的研发实力，提高产品的持续盈利能力。

（三）推进上市公司多元化发展战略

冠福家用希望推进企业多元化发展战略，打造上市公司控股平台，产业经营和资本运作结合发展，转变传统行业经营模式，实现在技术密集型新兴行业的战

略布局，取得企业的跨越式发展，避免单一经营的风险，最终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 通过本次收购，上市公司业务板块将涉及陶瓷制品、医药中间体、工业园区、矿

业投资等多个领域，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抗风险能力加强。

总体而言，本次交易是上市公司为改善财务状况、进一步增强盈利能力、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积极举措，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多元化发

展的需求，将切实提高上市公司的竞争力，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１

、本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同日，公司与全体交易对方陈烈权、蔡鹤亭、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秦会玲、陈晓松、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新

疆合赢、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

林福椿、闻舟实业签署了《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林福椿之附条件生效之股份认购协议》和《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与闻舟实业之附条件生

效之股份认购协议》。

２

、交易对方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对方中，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新疆合赢、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均已履行了其内部决策程序，同意进行本次交易，将所

持有的能特科技股权转让给冠福家用。

３

、标的公司为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０

日，能特科技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将所持有的

１００％

能特科技股权转让给冠福家用。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１

、冠福家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需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

３

、本次交易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对方及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

本次资产收购的交易对方为能特科技全体股东，即陈烈权、蔡鹤亭、王全胜、张光忠、陈强、代齐敏、秦会玲、陈晓松、能特投资、杭州联创、红杉投资、满博投资、

新疆合赢、杭州永宣、万轮投资、海得投资。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的特定对象为林福椿、闻舟实业。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述交易对方持有的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 其中，陈烈权持有能特科技

３８．９４％

的股权、蔡鹤亭持有能特科技

１４．２７％

的股权、王全胜持有能特

科技

３．４７％

的股权、张光忠持有能特科技

０．１２％

的股权、陈强持有能特科技

０．１２％

的股权、代齐敏持有能特科技

０．１１％

的股权、秦会玲持有能特科技

２．８９％

的股

权、陈晓松持有能特科技

１．２４％

的股权、能特投资持有能特科技

２．９８％

的股权、杭州联创持有能特科技

７．４１％

的股权、红杉投资持有能特科技

７．２４％

的股权、满博

投资持有能特科技

７．０７％

的股权、新疆合赢持有能特科技

４．８８％

的股权、杭州永宣持有能特科技

４．０４％

的股权、万轮投资持有能特科技

２．７８％

的股权、海得投资持

有能特科技

２．４４％

的股权。

（三）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中，冠福家用拟通过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能特科技的全部股权。 本次交易的具体支付情况如下表：

转让方姓名

／

名称

转让标的公司

股份数量（股）

交易对价（万元）

支付方式

支付股份（股） 支付现金（万元）

陈烈权

４６

，

７２２

，

５７８ ７８

，

３５４．８８７３ ９４

，

４６６

，

３５０ ２１

，

５８０．６１０６

蔡鹤亭

１７

，

１２１

，

９９５ ２８

，

７１３．９９７５ ３４

，

６１８

，

２１８ ７

，

９０８．４４８６

杭州联创

８

，

８９６

，

８１５ １０

，

６７６．１７８０ １２

，

８７１

，

４３２ ２

，

９４０．４４７６

红杉投资

８

，

６８４

，

７４５ １０

，

４２１．６９４０ １７

，

３４０

，

５８９ －

满博投资

８

，

４８８

，

５０９ １０

，

１８６．２１０８ １２

，

２８０

，

７１６ ２

，

８０５．５００２

新疆合赢

５

，

８５６

，

０００ ７

，

０２７．２０００ ８

，

４７２

，

１４５ １

，

９３５．４４１１

杭州永宣

４

，

８５２

，

９２５ ５

，

８２３．５１００ ７

，

０２０

，

９５０ １

，

６０３．９１９１

王全胜

４

，

１５５

，

５５４ ６

，

９６８．９６４０ ８

，

４０１

，

９３４ １

，

９１９．４０１６

能特投资

３

，

５７３

，

５５４ ５

，

９９２．９３６１ ７

，

２２５

，

２１４ １

，

６５０．５８２７

秦会玲

３

，

４６４

，

１９７ ５

，

８０９．５４１７ ７

，

００４

，

１０９ １

，

６００．０７１９

万轮投资

３

，

３３６

，

３０６ ４

，

００３．５６７２ ４

，

８２６

，

７８７ １

，

１０２．６６８０

海得投资

２

，

９２８

，

０００ ３

，

５１３．６０００ ４

，

２３６

，

０７２ ９６７．７２０５

陈晓松

１

，

４８８

，

８０８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 １

，

７８６．５６９６

张光忠

１４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２９９

，

８０３ ６８．４８９３

陈强

１４８

，

２８１ ２４８．６７０８ ２９９

，

８０３ ６８．４８９３

代齐敏

１３３

，

４５２ ２２３．８０２２ ２６９

，

８２１ ６１．６３９９

合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４８

，

０００．００００

注：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总股份数

＝

（标的资产交易价格

－

现金支付的金额）

÷

发行价格，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个位数为

２１９

，

６３３

，

９４３

股，对

不足

１

股的剩余对价

２．５７

元，交易对方同意豁免公司支付。

冠福家用拟向林福椿、闻舟实业发行股份以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其余募集配

套资金用于对标的公司增资、支付本次交易中介机构相关费用。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本次收购对价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之和）的

２５％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配套融资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冠福家用将持有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

（四）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１

、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包括向能特科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林福椿、闻舟实业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定价基准日均为冠福家用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２

、定价依据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向其他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的

９０％

。 前述所称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按以下方法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３

、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冠福家用拟向能特科技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均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为

６．０１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下述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

至分。 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Ｐ１＝Ｐ０／

（

１＋ｎ

）；

配股：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ｋ

）；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Ａ×ｋ

）

／

（

１＋ｎ＋ｋ

）；

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Ｐ０－Ｄ

；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Ｐ１＝

（

Ｐ０－Ｄ＋Ａ×ｋ

）

／

（

１＋ｎ＋ｋ

）。

其中：

Ｐ０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ｎ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ｋ

为配股率，

Ａ

为配股价，

Ｄ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Ｐ１

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五）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坤元评报（

２０１４

）

２６８

号”《评估报告》，本次评估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能特科技

１００％

的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结合

能特科技的资产、经营状况等因素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数值。截至评估基准日，能特科技

１００％

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２８

，

０３４．０５

万元，收益法评估值为

１８０

，

６７８．６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５２

，

６４４．６４

万元，增值率

５４４．５０％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系在参考评估值的基础上，由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 根据公司与能特科技股东分别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福建冠福现代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标的的交易价格总金额为

１８０

，

０００

万元。 其中，陈烈权持有的

３８．９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８

，

３５４．８９

万元、蔡鹤亭持有的

１４．２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８

，

７１４．００

万元、王全胜持有的

３．４７％

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

６

，

９６８．９６

万元、张光忠持有的

０．１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８．６７

万元、陈强持有的

０．１２％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４８．６７

万元、代齐敏持有的

０．１１％

股

权的交易价格为

２２３．８０

万元、 秦会玲持有的

２．８９％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８０９．５４

万元、 陈晓松持有的

１．２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

，

７８６．５７

万元、 能特投资持有的

２．９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９９２．９４

万元、杭州联创持有的

７．４１％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６７６．１８

万元、红杉投资持有的

７．２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４２１．６９

万元、满

博投资持有的

７．０７％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０

，

１８６．２１

万元、新疆合赢持有的

４．８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７

，

０２７．２０

万元、杭州永宣持有的

４．０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８２３．５１

万、万轮投资持有的

２．７８％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４

，

００３．５７

万元、海得投资持有的

２．４４％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３

，

５１３．６０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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